
 

行政院主計處 

第一、二局（預算、會計）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一號      電話：(02)3356-6500 傳真：(02)2358-4085 

第三、四局（統計、普查）台北市廣州街二號         電話：(02)2381-4910 傳真：(02)2381-8246 

中華民國95年10月27日9 時發布，並透過網際網路同步發送         第一局新聞聯繫人：吳科長建國 

網址：http：//www.dgbas.gov.tw             電話：(02)3356-7377 

 

關於報載因國防預算增加須減列照顧榮民預算之澄清 

一、96年度總預算案歲出規模 1兆 6,638億元，較 95年度 1兆 5,717

億元，增加 921 億元或 5.9%，除國防支出為強化國防戰力實

需增加 709億元或 29.5%外，其餘各政事別支出亦多呈增加趨

勢，包括教科文支出增加 73億元、社會褔利支出增加 57 億元、

經濟發展支出增加 3 億元。綜上顯示 96 年度國防支出係採外

加額度擴增規模方式編列，對其他政事支出間尚不致有排擠情

事發生。 

二、96 年度退輔會預算編列 1,364 億元，較上年度減少 50.2 億元，

主要係減列退除役官兵退休給付經費 31.5 億元、就養榮民生

活費 7億元、榮民及榮眷健康保險經費 4 億元、已辦理完成營

建工程經費 3.9億元等。 

三、上述減列項目，均經本處會同退輔會詳加核算後確定，其中退

除役官兵退休給付經費減少，主要係因 95 年度增加編列歸墊

積欠臺銀優惠存款利息差額 26億元，96年度已無需要，爰予

以減列；至就養榮民生活費減少，則係就養榮民逐年凋零，就

養人數遞減所致。 

四、綜上，退輔會減少之預算，大都係依實際情形計算編列，並無

報載所稱為配合國防預算增加而排擠該會預算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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